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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編號 11-01-02 

項目名稱 運動傷害處理 

承辦單位 體育教學行政暨衛生保健組 

作業程序 

說明 

一、任課老師請立即通報體育與健康中心，例假日及晚上課餘時間受傷請通報值

日教官。 

二、詢問任課老師受傷原因。 

三、確認傷患是否意識清醒。 

四、如意識清醒確認運動傷害種類及部位。 

五、如意識不清馬上叫救護車送醫，並通報相關單位。 

控制重點 一、任課老師請立即通報體育與健康中心，例假日及晚上課餘時間受傷請通報值

日教官。 

二、如意識清醒確認運動傷害種類及部位。 

三、如意識不清馬上叫救護車送醫，並通報相關單位。 

四、如送往醫院傷患，主動告知體育與健康中心與教官(通報校安人員)、導師及家

長。 

法令依據 教育部頒布之「學校衛生法」 

使用表單 本校緊急傷病送醫紀錄(附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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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作業流程制定程序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抽筋 

拉傷 

休克 熱中暑 骨折 

脫臼 

腦震盪 

頭部外傷 

休息

緩慢

伸展

熱敷 

注意

保暖 

送至陰

涼處 

送至健康中心急救處理 

通報校安人員、導師、家長 

冰敷 平躺 

運動傷害類別 

送往特約醫療院所 



 

11-01-02-3 

 

 版次 文件編號 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標準作業流程 4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控制重點自行檢查表 

  年度 

自行檢查單位：體育教學行政暨衛生保健組 

作業類別（項目）：運動傷害處理        檢查日期：   年 月   日 

檢查控制重點 

自行檢查情形 
改善 

措施 落實 
部分

落實 

未 

落實 

未 

發生 

不 

適用 

一、任課老師立即通報健康中心，例假日及晚上課餘

時間受傷請通報值日教官。 
      

二、如意識清醒確認運動傷害種類及部位。       

三、如意識不清馬上叫救護車送醫，並通報相關單位。       

四、如送往醫院傷患，主動告知體育與健康中心與教

官(通報校安人員)、導師及家長。 
      

填表人： 二級或系所科主管複核： 學院或一級單位主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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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緊急傷病送醫紀錄 

 


